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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人民法院执行
土地使用权涉及变更登记的几点思考

3

于学军 ,高维存
(淄博市淄川区国土资源局 ,山东 淄川　255100)

　　近年来 ,人民法院执行土地使用权案件呈上升

趋势 ,有力的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,为维护社会

经济秩序、化解社会矛盾、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

作用。然而通过近几年来的基层国土资源管理工作

经历和调研 ,发现这些已实现土地使用权执行的案

件 ,其权利受让人办理土地变更登记的并不多。

1　产生的原因

一方面权利受让人对由法院执行 (拍卖)所得的

土地使用权法律地位认识上有片面性 ,认为自己持

有法院执行裁定书 ,土地使用权就已经受到法律的

保护 ,不必到国土资源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

土地使用权证书。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 ,该宗

地四邻房地产使用权人发生了变更 ,权利受让人因

与新的四邻房地产使用人在用地边界上不能认同而

引发的纠纷或因新的办理土地手续程序、所需材料

的变化等问题 ,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确权登记手续

难度较大。这不仅使权利受让人不能实现真正意义

上的合法土地权属和持证用地 ,也不能实现政府在

该土地使用权流动中的应有收益 ,还可能引发新的

土地纠纷和矛盾。

2　应采取的措施和注意事项

为了确保人民法院执行的土地使用权及时顺利

的实施权属变更登记 ,保护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,

按照《最高人民法院、国土资源部、建设部关于依法

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

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》(法发 [ 2004 ] 5 号)和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

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》(法释 [ 2003 ]6 号)的有

关规定和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 ,凡人民法院执

行土地使用权涉及变更确权登记的 ,均应有国土资

源部门参与地籍调查和面积确认等 ,确实不符合土

地利用总体规划或城市规划 ,不能办理土地确权手

续的 ,国土资源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作出书面说明 ;

符合变更登记条件的 ,人民法院土地使用权转移裁

定送达时应当书面告知权利受让人到国土资源部门

申请土地确权登记的具体时限、用地类型及相关税

费等。

执行的土地使用权按其用地类型 ,还应注意如

下事项 :

(1)人民法院执行土地使用权属国有出让土地

的 ,在执行成交前 ,应会同国土资源部门查验原土地

使用权证书和用地批文 ,完成地籍调查 ,并应责成原

土地使用权人在《土地转让合同》等相关材料上签

章。原土地使用权人确实不能签章的 ,人民法院具

体执行机关应当依据《执行裁定》在权利受让人土地

变更登记相关材料上签章。

(2)人民法院在执行属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地

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时 ,应当通过房地产评估将土

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价值分离 ,仅限执行房产 ,并

会同国土资源部门完成收回承载房屋及其他附着物

的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 ,由国土资源部门依据土地

管理和城市规划等有关法律规定对该土地进行处

置 ,其主要方式是招标拍卖挂牌出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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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部审计是企业自我独立评价的一种活动 ,是

对会计监督的再监督 ,也是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与否、

是否有效运行或一贯遵守进行的验证。由于内部控

制制度存在固有的局限性 ,即使是最完备的内部控

制制度也有可能因管理者的不重视、执行者错误理

解控制指令或粗心大意、内外勾结和串通舞弊等而

失效。实施内部审计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,它可以通

过协助管理者监管内部控制程序的有效性来促成良

好控制环境的建立 ,发现内部控制的薄弱环节和失

控点 ,为改进内部控制提供建设性意见 ,便于有针对

性采取措施 ,加以完善。内部审计的实质在与经济

效益审计 ,具体是对企业内部各部门的财务收支进

行审核 ,检查经济责任制的落实情况。企业管理者

应当清醒的认识到内部审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

4　规范财会基础工作推行会计电算化

推行会计电算化 ,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财会工

作的一场革命 ,大大提高了会计工作的准确性和工

作效率。会计电算化使用的财会软件 ,新的版本层

出不穷 ,标示着新知识新方法不断诞生。管理科学

的要求是高效。实现会计电算化 ,才能使会计工作

从原来的记帐、算帐、报帐的繁重业务中解放出来 ,

运用科学、先进的现代管理方法 ,通过现代化手段更

大限度地参与到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中来 ,推

行会计电算化不仅仅是追求办公自动化 ,更是以此

加强和规范财会基础工作 ,不断提高工作效率。管

理科学的又一要求是规范 ,充分发挥财会工作的作

用 ,严格执行财经法规 ,按照“标准”要求进行业务处

理 ,健全原始记录、定额管理、计量管理和内部转移

价格 ,完善凭证、帐簿、报表的格式和程序 ,建立起各

类管理台帐。

总之 ,对于企业和财会工作来说 ,现代企业制度

既是一种机遇 ,又是一种挑战。如何加强财会工作 ,

实现科学管理 ,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,解决新形势下的

新问题 ,是摆在财务工作面前的新课题。只要不断

提高财会人员的综合素质 ,不断学习采用新的财务

工作手段 ;高层管理者重视财会工作 ,了解财务工

作 ,与时俱进 ,坚持创新 ,单位的财务工作就会越做

越好 ,就会在企业迈向现代科学管理的进程中发挥

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

(上接第 32页)

　　(3)人民法院执行土地使用权属集体使用土地

的 ,依照《土地管理法》第六十三条 :“农民集体所有

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、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

业建设 ;但是 ,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

设用地的企业 ,因破产、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

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”的规定 ,人民法院执行集体土

地使用权仅限于用地单位因破产、兼并等类似情形。

执行成交前 ,人民法院应当会同国土资源部门查验

原土地使用权证书和用地批文 ,完成地籍调查 ,责成

集体土地所有权单位签订征地补偿协议书 ,并书面

告知权利受让人成交价款中是否包含该集体土地的

征地补偿费。

(4)对处理农村房屋涉及集体土地的 ,按照上述

《土地管理法》第六十三条和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(农

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面积不超标准的宅基地) ,

执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宅基房 ,权利受让人应

仅限于该集体经济组织内符合宅基地审批条件的农

户。因此 ,人民法院在执行农村宅基用房时 ,应会同

国土资源部门对该集体组织范围内符合宅基地审批

条件的农户进行审查 ,确认权利受让人的资格 ,查验

原土地使用权证书和用地批文 ,并完成地籍调查 ;人

民法院应当责成该集体经济组织出具相关证明材

料 ,协助权利受让人依法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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